






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独立董事的工作，能够就公司生产经营等重大事项做到

及时沟通。公司经营层及董事会办公室给予独立董事履职和现场办公提供了大力

支持和配合。

三、 年度履职重点关注事项

2025年度，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关于独立董事的职责要求，

对公司以下方面事项予以重点关注和审核，具体情况如下：

(一 ) 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

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关注了公司2025年度关

联交易的情况， 特别是其必要性、客观性、 定价是否公允合理、 是否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 审议程序是否符合监管规定及公司章程等，公司2025年度与同一国

有资产管理机构控制下的经营业务往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 上市公司及相关方变更或者豁免承诺的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及相关方不存在变更或豁免承诺方案的情形。

(三 ) 被收购上市公司董事会针对收购所作出的决策及采取的措施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被收购的情形 。

(四) 披露财务会计报告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五) 聘用、 解聘承办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依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按时编制并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 《2024年度内部

控制评价报告》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2025年半年度报告》 《2025年第三

季度报告》 , 准确披露了相应报告期内的财务数据和重要事项，向投资者充分展

示了公司经营情况。本人对定期报告财务信息进行了重点关注和监督审核， 公司

定期报告、 内控评价报告等信息真实、 完整、 准确，审议及披露程序合法合规，

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对公司定期报告签署

了书面确认意见。

所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的资格，在业务

规模、 执业质量和社会形象方面都具有良好成绩。 在 2024年度审计过程中能够

做到“独立、 客观、 公正”, 具有其良好的服务意识、 职业操守和履职能力， 同






